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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股票数量：73,024,053股

2．发行股票价格：11.42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833,934,685.26元

4．募集资金净额：825,896,949.41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由于公司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公司股票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法

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

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73,024,05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赵磊、赵晨佳、赵云

福、林彩玲。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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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五洲特纸、发行人、公司 指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创证券、保荐人（主承

销商）、主承销商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上市公告书 指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上市公告书

《发行方案》 指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与承销方案》

《缴款通知书》 指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缴款通知书》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本次发行
指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股东大会 指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公司章程》 指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除特别说明外，本上市公告书中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

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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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Wuzhou Special Paper Group Co., Ltd.

成立时间 2008年 1月 9日

上市时间 2020年 11月 10日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五洲特纸

股票代码 605007

发行前注册资本 40,387.5734万元

法定代表人 赵磊

董事会秘书 张海峡

注册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通波北路 1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通波北路 1号

邮政编码 324022

联系电话 0570-8566059

联系传真 0570-8566055

公司电子邮箱 fivestarpaper@fivestarpaper.com

公司网址 www.wztzzy.com

股票代码 605007

经营范围

机制纸和纸制品的制造及销售；造纸专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及相

关技术服务；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纸浆销售；货物进出口（法

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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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特种纸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不同，

公司专注于生产食品包装纸、格拉辛纸、描图纸、转移印花纸、文化纸和工业包

装纸等，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

截至 2024年 6月末，公司已经建成 12条原纸生产线并形成了年产 141.6万

吨原纸的生产能力，已发展成为国内较大的食品包装纸、格拉辛纸、转移印花纸

和描图纸生产企业。公司食品包装纸的主要客户为顶正集团、统奕包装等，最终

用户为康师傅、统一等大型的食品饮料公司；公司格拉辛纸的主要客户为 Avery

Dennison（艾利丹尼森）、冠豪高新等国内外知名标签纸生产企业；公司描图纸

的主要客户为无锡尚瑞等国内知名企业；公司转移印花纸的主要客户为厦门建发

等国内知名的林浆纸供应链运营商；公司文化纸和工业包装纸的主要客户为厦门

建发、厦门国贸和东方纸业等国内知名的浆纸供应链运营商。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3年 6月 21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 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3年 11月 21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

的议案。

2024年 6月 17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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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 7月 7日，发行人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 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4年 7月 3日，发行人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4年 10月 8日，发行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五洲特种纸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

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4年 11月 20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五洲特种纸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607

号，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的批复，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简述

公司与赵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

票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对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及金额、

认购款项支付、限售期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已于 2024年 12月 13日向上交所报送《发行方案》及《五

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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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本次发行。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在发行人律师的见证下于 2024年 12月 13日向发行对象

发出了《缴款通知书》，要求发行对象按照规定的时间缴纳认购资金。

最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73,024,053股，不低于本次拟发行

股票数量的 70%。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赵磊 34,364,261 392,439,860.62 18

2 赵晨佳 17,182,130 196,219,924.60 18

3 赵云福 6,443,298 73,582,463.16 18

4 林彩玲 15,034,364 171,692,436.88 18

合计 73,024,053 833,934,685.26 -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

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

文件的规定。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

（五）发行数量

根据最终发行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73,024,053股，未超过

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

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发行股数不低于本次拟发行股

票数量的 70%。

（六）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1.6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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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现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P1=P0/（1+N）；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股利，

N为每股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

2024年 4月 29日，五洲特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数 403,897,5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2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 88,857,454.84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除息日为 2024年 5月 30日。根据上述定价原则，本次

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 11.42元/股。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33,934,685.26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8,037,735.85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25,896,949.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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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4年 12月 13日，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向赵磊、赵晨佳、赵云

福、林彩玲发出了《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

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通知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要求

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12月 17日出具的《验

证报告》（天健验〔2024〕520 号），截至 2024年 12 月 16日止，保荐人（主

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833,934,685.26元。

2024年 12月 17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

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12月 17日出具的《验

资报告》（天健验〔2024〕523号），截至 2024年 12月 17日 14时止，发行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33,934,685.26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037,735.85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25,896,949.41元，计

入实收股本人民币 73,024,05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752,872,896.41元。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五洲特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按照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已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名称 专用账号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570900101410008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8110801013103030582

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3410020010120100333399

（十）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4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本次发行新增的 73,024,053股股份在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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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18个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

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十一）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赵磊，男，中国国籍，希腊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3310811982********，

住所为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

赵晨佳，女，中国国籍，希腊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3310811986********，

住所为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

赵云福，男，中国国籍，希腊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3326231964********，

住所为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

林彩玲，女，中国国籍，希腊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3326231965********，

住所为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

本次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前已是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

易，但本次发行后没有新增关联方。本次发行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和披露程序。除此以外，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会因本次发行而

增加新的关联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依法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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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赵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拟参与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于

合法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自筹资金主要包括股份质押融资及亲友借款。赵磊、

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本次认购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

间接使用公司及公司关联方（公司实际控制人赵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及

其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际控制人赵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及其一致行动人除外）直

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

的情形。

（十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性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五洲特种纸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607号）

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

大会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赵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

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基金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资

金来源合法合规，均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

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赵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及其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

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磊、赵晨佳、

赵云福、林彩玲及其一致行动人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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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协议》《缴款通知书》等法

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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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6日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与

本次发行相关的证券变更登记。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五洲特纸

证券代码为： 605007.SH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8个月内不

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基于

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发行对

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

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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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326,800 0.58% 75,350,853 15.8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01,549,828 99.42% 401,549,828 84.20%

合计 403,876,628 100.00% 476,900,681 100.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73,024,053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赵

磊、赵晨佳、赵云福、林彩玲。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

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名股东变化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赵磊 119,586,584 29.61% 境内自然人 -

2 赵晨佳 79,866,199 19.77% 境内自然人 -

3 赵晨宇 59,990,798 14.85% 境内自然人 -

4 林彩玲 43,193,375 10.69% 境内自然人 -

5 赵云福 7,998,773 1.98% 境内自然人 -

6
嘉兴云蓝自有资金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871,354 0.96% 其他 -

7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兴益传统 2号
3,865,300 0.96% 其他 -

8 胡维德 3,509,643 0.87% 境内自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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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兴益万能 2号
1,399,560 0.35% 其他 -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58,697 0.34% 其他 -

合计 324,640,283 80.38% - -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和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大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赵磊 153,950,845 32.28% 境内自然人 -

2 赵晨佳 97,048,329 20.35% 境内自然人 -

3 赵晨宇 59,990,798 12.58% 境内自然人 -

4 林彩玲 58,227,739 12.21% 境内自然人 -

5 赵云福 14,442,071 3.03% 境内自然人 -

6
嘉兴云蓝自有资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871,354 0.81% 其他 -

7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兴益传统 2号
3,865,300 0.81% 其他 -

8 胡维德 3,509,643 0.74% 境内自然人 -

9 诸葛颂 2,502,908 0.52% 境内自然人 -

10 陈晓华 2,468,750 0.52% 境内自然人 -

合计 398,877,737 83.64% - -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持股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

（股）

1 赵磊 董事长、总经理 119,586,584 153,950,845

2 赵晨佳 副董事长 79,866,199 97,048,329

3 林彩玲 董事 43,193,375 58,22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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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持股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

（股）

4 赵云福 董事 7,998,773 14,442,071

除上表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4年 1-9月/
2024年 9月 30日

2024年 1-9月/
2024年 9月 30日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1 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05 5.12

注：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 2024年 9月 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2024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963,704.84 770,245.45 656,691.85 454,556.68

负债合计 694,465.42 526,026.01 436,356.14 242,984.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9,239.42 244,219.44 220,335.71 211,571.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266,760.41 242,208.85 220,335.71 211,571.88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9月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546,572.42 651,930.85 596,207.56 368,952.17

营业利润 38,901.01 29,913.26 22,657.91 45,545.50

利润总额 38,819.49 31,275.07 24,229.66 48,392.74

净利润 32,823.66 27,477.10 20,519.63 39,016.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698.25 27,285.81 20,519.63 39,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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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83.98 25,174.53 16,304.18 35,326.2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9月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33.61 107,657.84 3,619.40 27,221.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552.84 -125,024.25 -150,761.59 -46,127.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670.08 14,824.45 98,195.31 74,115.8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75.48 -2,357.80 -49,740.41 55,818.02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4年 9月 30
日/

2024年 1-9月

2023年 12月
31日/

2023年度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2021年 12月
31日/

2021年度

流动比率（倍） 0.68 0.74 0.99 1.23

速动比率（倍） 0.43 0.55 0.79 0.91

资产负债率（合并） 72.06% 68.29% 66.45% 53.4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4.27% 71.31% 66.80% 63.9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6.61 6.00 5.11 4.89

利息保障倍数（倍） 3.63 3.67 3.36 12.5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04 5.69 6.73 6.23

存货周转率（次） 9.01 9.50 8.79 6.0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元/股）
0.86 2.67 0.09 0.6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03 -0.06 -1.24 1.40

注 1：上述周转率指标已经年化处理；

注 2：计算方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总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6、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本；

7、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总股本；

8、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0]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

所载之计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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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末及 2024年 9月末，发行人资产总额分别

为 454,556.68万元、656,691.85万元、770,245.45万元和 963,704.84万元。各期

末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48.36%、49.15%、34.23%和 29.69%，2022

年末以来流动资产占比有所下降主要系江西基地、湖北基地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公司无形资产（土地）、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增加导致。

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末及 2024年 9月末，发行人负债总额分别

为 242,984.80万元、436,356.14万元、526,026.01万元和 694,465.42万元。 报告

期各期末，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73.84%、74.70%、67.95%和 60.60%。

随着公司江西基地及湖北基地建设的资金需求导致的长期借款增加，公司流动负

债的占比有所下降。

2、偿债能力分析

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末及 2024年 9月末， 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

别为 53.46%、66.45%、68.29%和 72.06%，流动比率分别为 1.23、0.99、0.74和

0.68，速动比率为别为 0.91、0.79、0.55和 0.43。公司需通过增强盈利能力和补

充公司资本金的方式，提高偿债能力。

3、盈利能力分析

2021年、2022年、2023年及 2024年1-9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68,952.17

万元、596,207.56万元、651,930.85万元和 546,572.42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9,016.05 万元、20,519.63 万元、27,285.81 万元和

32,698.25万元。公司营业收入规模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公司保持了较好的盈利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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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号

法定代表人：陶永泽

保荐代表人：吴丹、南鸣

项目协办人：白杨

项目组成员：刘小西、杜愈、万珏、王留

联系电话：010-66231936

传真：010-66231975

二、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住所：杭州市上城区老复兴路白塔公园 B区 2号、15号国浩律师楼

负责人：颜华荣

经办律师：卢丽莎、许锐锋、朱浩

联系电话：0571-85775888

传真：0571-85775643

三、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号

负责人：李德勇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中江、叶怀敏、沈云强、许超、杨瑞威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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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号

负责人：李德勇

经办注册会计师：叶怀敏、杨瑞威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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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华创证券签署了保荐协议。华创证券指定吴丹、南鸣二人作为本次发

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吴丹：保荐代表人，现任华创证券投资银行一部执行总经理，经济学硕士，

注册会计师，具有十多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主持了海昌新材（300885）IPO

项目，主持或参与了贵人鸟（603555）、鑫茂科技（000836）定向增发项目，

以及金城股份（000820）、安妮股份（002235）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曾负责过

09华能水电债、10贵投债、13天地伟业、13朝日科贸、13中海港口、13中科

遥感等债券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了三水能源（832847）、广艺园林（833415）、

启冠智能（835671）等多家企业新三板挂牌工作。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

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南鸣：保荐代表人，现任华创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金融学硕士，具有

十多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从业期间负责或参与了五洲特纸（605007）、永福股

份（300712）、江海股份（002484）、一心堂（002727）、九强生物（300406）、

白银有色（601212）IPO项目；五洲特纸（605007）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

目；九强生物（300406）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本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内部管理良好、业务运行规范，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已具备了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基本条件。

华创证券同意保荐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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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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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通波北路 1号

  电话：0570-8566059 传真：0570-8566055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号

电话：010-66231936 传真：010-66231979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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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

告书》之盖章页）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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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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